
□记者 王若馨

近日，“周日律师咨询室”举行了劳务纠纷专题
活动，报名成功的市民现场咨询了自己遇到的烦心
事儿，我们特选取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整
理，希望对有类似困惑的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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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帮办有啥不方便 晚报帮您办

远在贵州遵义的他向本报求助，想寻找远嫁洛阳、
已失联15年的妹妹

小妹舒文敏，你在哪儿

周日 律师咨询室

大家 帮大家

帮办版QQ群 320864870

晚报律师帮帮团 lywblsbbt

●记者 王若馨
18637981889

您遇到疑问、难题，请毫
不犹豫通过电话、网络和我
们联系，因为——

我们不是正在给
您帮忙，就是在给
您帮忙的路上！

扫 二 维
码加关注，就
可 以 向 平 台
上的 54 名专
业律师提问

晚报律师帮帮团微信号：lywblsbbt

【案例】
他提出辞职后，公司索赔不成又扣档案，这合理吗

张某是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
生，今年5月，他与A公司签订了为期5
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6个月。
在试用期内，张某因个人原因向 A 公
司提出辞职，A公司以入职时为张某提
供培训为由，要求其赔偿培训费 3000
元；张某表示合同中并未约定培训的
服务期而拒绝赔偿，A公司便扣押了他
的档案材料。张某想知道A公司的这
一做法对不对？他又该怎么办？

【律师解答】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大进

律师事务所律师卢树远：
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

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
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第二十二条
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
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
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根据上述规定，A公司扣押张某的档
案材料，属于违法行为。另外，A公司
并未在合同中约定入职培训的服务

期限，故其提出赔偿培训费没有法律
依据。

【律师建议】
根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

条规定，张某在辞职过程中和用人单
位发生纠纷，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的
档案材料，属于职工辞职发生的劳动
争议，张某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解除劳动
关系的仲裁。在劳动争议仲裁裁定
张某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张
某再要求用人单位办理人事档案调
转手续，如果用人单位拒绝办理，张
某可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求
依法处理。

□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朱迪

近日，远在贵州遵义的一名中年
男子拨打本报热线66778866求助，希
望能在《洛阳晚报》的帮助下，实现自
己15年的心愿——找到他20多年前
远嫁洛阳的妹妹舒文敏。

打电话的人叫舒文党，他说，他
的妹妹舒文敏生于1975年9月12日，
20 多岁时嫁到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
下古村一户姓张的人家，那时候因为
交通不便、通信也不发达，家人与妹
妹一直没有联系。“15年前，妹妹曾和
她的丈夫张尚信和女儿回来过，当时
在家里住了半年。”舒文党的妻子回
忆起当年小姑子回家的那段美好日
子，不免感伤。

舒文党说，当年妹妹与其丈夫、
女儿离开贵州时，留下了孟津家里的
电话号码及家庭住址，可后来那个电
话号码突然就打不通了。“我估计是
换号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联系
不到她了。”舒文党说，在后来的15年
里，他托人四处打听妹妹的消息，却
始终没有回音。

“现在，家中的老母亲已经77岁，
父亲已75岁了，老两口非常思念自己
的小女儿。”舒文党说，“我们一家总
共姊妹五个，是个大家庭，一个都不
能少啊！希望《洛阳晚报》能够帮助
我找到小妹，让我们一家团聚。”

读者朋友，如果您认识舒文敏或
知道有关她的相关信息，请拨打本报
热线66778866联系我们。

这些问题有回复原声 发布

●李先生：我所在公司的老板姜
伟林家里有一辆闲置的轮椅，全新未
使用过，想送给潘先生。

●王女士：我家有大量成人和孩

子穿的衣服，一年四季男女款都有，
想将一部分衣服送给范女士的哥哥，
剩余的的送给其他需要的人。
（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朱迪 整理）

他提出辞职后
公司索赔不成又扣档案
索赔的理由是为其提供了入职培训
遇到这种情况该咋办？来看看晚报帮帮团律师的分析


